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審訴字第327號

原      告  林正男 

            林正明 

            卓政防 

            林正昱 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洪仲澤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福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江肇傑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用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不變更訴訟標的，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

者，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。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。

本件原告起訴時，主張被告應返還下述借用予被告通行之土

地，並聲明：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段000地號

土地如附圖編號949⑴所示之範圍（面積127.19平方公

尺）、同段953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953⑴所示之範圍（面積

316.80平方公尺，下合稱系爭範圍土地）返還予原告。於民

國112年12月19日訴狀送達前具狀更正聲明為：被告應將系

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，僅係更正法律上之陳述，

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段000○000○000地號

土地（權利範圍全部，下合稱A地）及同段949、953地號土

地（權利範圍全部，下合稱B地），原均為原告所共有，應

有部分各4分之1。原告於102年月4日將A地出售予訴外人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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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安益德公司）、德聖建設股份

有限公司（下稱德聖公司，與安益德公司合稱系爭2公

司），並出具土地通行使用同意書（下稱系爭同意書），約

定於B地被徵收前，無限期、無條件、無償提供B地其中自A

地建築線起算8米寬之範圍土地即系爭範圍土地，供A地所有

權人通行及為相關水電管路鋪設，且承諾此約定之效力及於

雙方之繼受人或繼承人，嗣系爭2公司於107年4月10日將A地

出售予被告，並將系爭同意書一併讓與被告。惟被告於109

年11月10日將A地與同段973、973-5地號土地合併（合併後

為947地號土地），往北、東向可接勝利街，往南可接八德

路，被告已無需經由B地通行至道路，依民法第470條規定，

本件依系爭同意書内容核屬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並已依借

貸之目的使用完畢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

權，自屬有據。被告先前起訴確認對B地之通行權存在，臺

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111年度上字第209

號判決（下稱前案二審判決）理由載明，A地業與其他土地

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且多面臨路等語，足認被告借貸B地之

目的確已不存在。前案二審判決理由固稱：被告就B地其中

自A地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範圍（即系爭範圍土地），已指定

建築線，又系爭同意書既載明「無期限、無條件提供A地之

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通行使用」，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既包括

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而原告未舉證證明該建築線業經變更，不

能認被告之使用目的已完成，則在被告不同意終止系爭同意

書之使用借貸契約之情形下，原告即便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

之意思表示，亦不生終止效力等語。惟依建築法第48條規

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指定已經公

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，又建築線之定義為「基地與已經

依法公布的都市計畫道路間的境界線，或是依法有指定退讓

之現有巷道邊界線。」而建築線之指定，與都市計畫有關

（建築用地與道路用地之位置），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，

故無所有權人就計畫道路無通行權即無法之定建築線之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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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言。前案二審判決稱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有包含建築線指

定使用，被告之使用目的未完成，顯然錯誤理解建築法上建

築線之定義，實則系爭同意書僅係通行權之約定，就算沒有

系爭同意書之存在，A地建築線之指定仍完全不生影響。綜

上，爰依民法第470條規定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將

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

假執行。　　 

三、被告則以：被告對於系爭範圍土地具有通行使用權，此經被

告提起前案確認之訴，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407號判決被告

勝訴，高雄高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即前案二審判

決駁回原告上訴後，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

裁定駁回上訴確定。原告已於前案以：通行使用權為未定期

限之使用借貸，因A地與他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合併後94

7地號土地，往北、東可接勝利街、往南可接八德路，已非

屬袋地，已多面臨路，無通行使用權必要，經原告終止及建

築線之指定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等語為由，抗辯被告就系

爭範圍土地無通行使用權。上開抗辯業經原告於前案言詞辯

論終結前，作為攻擊防禦方法，並經前案所不採而判決確定

被告就系爭範圍土地具有通行使用權，屬在前案已提出或得

提出之之攻擊防禦方法，並非新事實，基於既判力遮斷效之

作用，原告不得於本件訴訟再為主張。原告以與前案判決相

同之原因事實再提起本件訴訟，有違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

項第7款、第400條第1項所定之一事不再理原則，自應受前

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等語置辯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

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四、按原告之起訴，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，法院

應以裁定駁回之，無庸命其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

第7款之定有明文。又除別有規定外，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

裁判之訴訟標的，有既判力，為同法第400第1項所明定。此

判決之實質上確定力，亦稱既判力，其內容即為訴訟標的之

法律關係，於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者，當事人不得就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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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關係更行起訴，且於其他訴訟用作攻擊或防禦方法，亦不

得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。所指一事不再理原則，乃

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。至所謂同一事件，

必須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，始為相

當，倘此三者有一不同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，自不受確定

判決之拘束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595號裁判意旨參

照）。亦即，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，乃指同一事

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。其所謂同一事件，必同一當

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，或就同一訴訟標的求

為相反之判決，或求為與前訴可以代用之判決，否則，即不

得謂為同一事件，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（最高法院82年度

台上字第161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
五、經查：　　

　㈠被告前於109年8月19日對原告提起確認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

權存在訴訟，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就原告共有之系爭範圍土

地，在B地被徵收前，有通行權及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

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權利存在。㈡B地被

徵收前，被告應容忍並不得妨礙或阻撓原告在系爭範圍土地

通行、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

信線路之行為，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407號判決被告勝

訴，原告提起上訴，迭經高雄高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09號

判決，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裁定駁回原告之

上訴並於112年8月16日確定，有此等判決、裁定及更正裁

定、確定證明書、被告前案之起訴狀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15

9至189、197至201頁），並經本院調取上開事件卷宗，核閱

無誤，自堪認定。

　㈡原告於112年11月14日對被告提起本件返還借用物之訴，聲

明：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，經核上開

前案確定判決及本件訴訟之當事人完全相同。又被告對原告

提起之前案訴訟，係請求確認被告對於原告所共有之系爭範

圍土地，有通行權及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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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權利存在，在B地被徵收前，被原告

等4人應容忍並不得妨礙或阻撓原告在系爭範圍土地通行、

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

之行為。原告於前案訴訟中提出與本件相同之主張，即通行

使用權為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因A地與他地合併為947地號

土地，合併後947地號土地，往北、東可接勝利街，往南可

接八德路，已非屬袋地，已多面臨路，無通行使用權必要，

經原告終止及建築線之指定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等語，嗣

經本院及高雄高分院審理後，判決原告就共有系爭範圍土地

之所有權，受到法律上之限制，應對被告負有容忍通行之義

務，判決理由中並明確認定系爭同意書載明無期限、無條件

提供A地之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通行使用，被告借貸B地目

的，包括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而原告未舉證證明該建築線業經

變更，不能認被告之使用目的已完成，在被告不同意終止系

爭同意書之使用借貸契約之情形下，原告即便為終止使用借

貸契約之意思表示，亦不生終止效力等情，有此等判決可憑

（本院卷第161、175、181頁）。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主

張依民法第470條規定，以被告已無需經由系爭範圍土地通

行至道路，請求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原告，核與前

案訴訟為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決，而前案訴訟既經判

決確定，依據上開規定及說明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違反一

事不再理原則，為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，依民事訴訟法第

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，其起訴即不合法，自應予以駁回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、第95條、第7

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審查庭  法　官　楊儭華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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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審訴字第327號
原      告  林正男  
            林正明  
            卓政防  
            林正昱  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洪仲澤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福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江肇傑  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用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不變更訴訟標的，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，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。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時，主張被告應返還下述借用予被告通行之土地，並聲明：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949⑴所示之範圍（面積127.19平方公尺）、同段953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953⑴所示之範圍（面積316.80平方公尺，下合稱系爭範圍土地）返還予原告。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訴狀送達前具狀更正聲明為：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，僅係更正法律上之陳述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段000○000○000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全部，下合稱A地）及同段949、953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全部，下合稱B地），原均為原告所共有，應有部分各4分之1。原告於102年月4日將A地出售予訴外人安益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安益德公司）、德聖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德聖公司，與安益德公司合稱系爭2公司），並出具土地通行使用同意書（下稱系爭同意書），約定於B地被徵收前，無限期、無條件、無償提供B地其中自A地建築線起算8米寬之範圍土地即系爭範圍土地，供A地所有權人通行及為相關水電管路鋪設，且承諾此約定之效力及於雙方之繼受人或繼承人，嗣系爭2公司於107年4月10日將A地出售予被告，並將系爭同意書一併讓與被告。惟被告於109年11月10日將A地與同段973、973-5地號土地合併（合併後為947地號土地），往北、東向可接勝利街，往南可接八德路，被告已無需經由B地通行至道路，依民法第470條規定，本件依系爭同意書内容核屬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並已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，自屬有據。被告先前起訴確認對B地之通行權存在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（下稱前案二審判決）理由載明，A地業與其他土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且多面臨路等語，足認被告借貸B地之目的確已不存在。前案二審判決理由固稱：被告就B地其中自A地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範圍（即系爭範圍土地），已指定建築線，又系爭同意書既載明「無期限、無條件提供A地之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通行使用」，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既包括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而原告未舉證證明該建築線業經變更，不能認被告之使用目的已完成，則在被告不同意終止系爭同意書之使用借貸契約之情形下，原告即便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之意思表示，亦不生終止效力等語。惟依建築法第48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，又建築線之定義為「基地與已經依法公布的都市計畫道路間的境界線，或是依法有指定退讓之現有巷道邊界線。」而建築線之指定，與都市計畫有關（建築用地與道路用地之位置），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，故無所有權人就計畫道路無通行權即無法之定建築線之情形可言。前案二審判決稱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有包含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被告之使用目的未完成，顯然錯誤理解建築法上建築線之定義，實則系爭同意書僅係通行權之約定，就算沒有系爭同意書之存在，A地建築線之指定仍完全不生影響。綜上，爰依民法第470條規定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　　

三、被告則以：被告對於系爭範圍土地具有通行使用權，此經被告提起前案確認之訴，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407號判決被告勝訴，高雄高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即前案二審判決駁回原告上訴後，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。原告已於前案以：通行使用權為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因A地與他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合併後947地號土地，往北、東可接勝利街、往南可接八德路，已非屬袋地，已多面臨路，無通行使用權必要，經原告終止及建築線之指定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等語為由，抗辯被告就系爭範圍土地無通行使用權。上開抗辯業經原告於前案言詞辯論終結前，作為攻擊防禦方法，並經前案所不採而判決確定被告就系爭範圍土地具有通行使用權，屬在前案已提出或得提出之之攻擊防禦方法，並非新事實，基於既判力遮斷效之作用，原告不得於本件訴訟再為主張。原告以與前案判決相同之原因事實再提起本件訴訟，有違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、第400條第1項所定之一事不再理原則，自應受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等語置辯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四、按原告之起訴，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無庸命其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之定有明文。又除別有規定外，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，有既判力，為同法第400第1項所明定。此判決之實質上確定力，亦稱既判力，其內容即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，於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者，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，且於其他訴訟用作攻擊或防禦方法，亦不得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。所指一事不再理原則，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。至所謂同一事件，必須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，始為相當，倘此三者有一不同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，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595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亦即，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，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。其所謂同一事件，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，或就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決，或求為與前訴可以代用之判決，否則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，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（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五、經查：　　
　㈠被告前於109年8月19日對原告提起確認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存在訴訟，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就原告共有之系爭範圍土地，在B地被徵收前，有通行權及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權利存在。㈡B地被徵收前，被告應容忍並不得妨礙或阻撓原告在系爭範圍土地通行、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行為，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407號判決被告勝訴，原告提起上訴，迭經高雄高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，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裁定駁回原告之上訴並於112年8月16日確定，有此等判決、裁定及更正裁定、確定證明書、被告前案之起訴狀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159至189、197至201頁），並經本院調取上開事件卷宗，核閱無誤，自堪認定。
　㈡原告於112年11月14日對被告提起本件返還借用物之訴，聲明：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，經核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及本件訴訟之當事人完全相同。又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前案訴訟，係請求確認被告對於原告所共有之系爭範圍土地，有通行權及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權利存在，在B地被徵收前，被原告等4人應容忍並不得妨礙或阻撓原告在系爭範圍土地通行、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行為。原告於前案訴訟中提出與本件相同之主張，即通行使用權為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因A地與他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合併後947地號土地，往北、東可接勝利街，往南可接八德路，已非屬袋地，已多面臨路，無通行使用權必要，經原告終止及建築線之指定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等語，嗣經本院及高雄高分院審理後，判決原告就共有系爭範圍土地之所有權，受到法律上之限制，應對被告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，判決理由中並明確認定系爭同意書載明無期限、無條件提供A地之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通行使用，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包括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而原告未舉證證明該建築線業經變更，不能認被告之使用目的已完成，在被告不同意終止系爭同意書之使用借貸契約之情形下，原告即便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之意思表示，亦不生終止效力等情，有此等判決可憑（本院卷第161、175、181頁）。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主張依民法第470條規定，以被告已無需經由系爭範圍土地通行至道路，請求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原告，核與前案訴訟為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決，而前案訴訟既經判決確定，依據上開規定及說明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，為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，其起訴即不合法，自應予以駁回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、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審查庭  法　官　楊儭華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卓榮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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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洪仲澤律師
被      告  福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江肇傑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用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不變更訴訟標的，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
    ，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。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。本
    件原告起訴時，主張被告應返還下述借用予被告通行之土地
    ，並聲明：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段000地號土地如附
    圖編號949⑴所示之範圍（面積127.19平方公尺）、同段953
    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953⑴所示之範圍（面積316.80平方公尺
    ，下合稱系爭範圍土地）返還予原告。於民國112年12月19
    日訴狀送達前具狀更正聲明為：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
    行權返還予原告，僅係更正法律上之陳述，合於民事訴訟法
    第256條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段000○000○000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全部，下合稱A地）及同段949、953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全部，下合稱B地），原均為原告所共有，應有部分各4分之1。原告於102年月4日將A地出售予訴外人安益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安益德公司）、德聖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德聖公司，與安益德公司合稱系爭2公司），並出具土地通行使用同意書（下稱系爭同意書），約定於B地被徵收前，無限期、無條件、無償提供B地其中自A地建築線起算8米寬之範圍土地即系爭範圍土地，供A地所有權人通行及為相關水電管路鋪設，且承諾此約定之效力及於雙方之繼受人或繼承人，嗣系爭2公司於107年4月10日將A地出售予被告，並將系爭同意書一併讓與被告。惟被告於109年11月10日將A地與同段973、973-5地號土地合併（合併後為947地號土地），往北、東向可接勝利街，往南可接八德路，被告已無需經由B地通行至道路，依民法第470條規定，本件依系爭同意書内容核屬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並已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，自屬有據。被告先前起訴確認對B地之通行權存在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（下稱前案二審判決）理由載明，A地業與其他土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且多面臨路等語，足認被告借貸B地之目的確已不存在。前案二審判決理由固稱：被告就B地其中自A地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範圍（即系爭範圍土地），已指定建築線，又系爭同意書既載明「無期限、無條件提供A地之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通行使用」，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既包括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而原告未舉證證明該建築線業經變更，不能認被告之使用目的已完成，則在被告不同意終止系爭同意書之使用借貸契約之情形下，原告即便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之意思表示，亦不生終止效力等語。惟依建築法第48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，又建築線之定義為「基地與已經依法公布的都市計畫道路間的境界線，或是依法有指定退讓之現有巷道邊界線。」而建築線之指定，與都市計畫有關（建築用地與道路用地之位置），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，故無所有權人就計畫道路無通行權即無法之定建築線之情形可言。前案二審判決稱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有包含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被告之使用目的未完成，顯然錯誤理解建築法上建築線之定義，實則系爭同意書僅係通行權之約定，就算沒有系爭同意書之存在，A地建築線之指定仍完全不生影響。綜上，爰依民法第470條規定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　　
三、被告則以：被告對於系爭範圍土地具有通行使用權，此經被
    告提起前案確認之訴，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407號判決被告
    勝訴，高雄高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即前案二審判
    決駁回原告上訴後，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
    裁定駁回上訴確定。原告已於前案以：通行使用權為未定期
    限之使用借貸，因A地與他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合併後94
    7地號土地，往北、東可接勝利街、往南可接八德路，已非
    屬袋地，已多面臨路，無通行使用權必要，經原告終止及建
    築線之指定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等語為由，抗辯被告就系
    爭範圍土地無通行使用權。上開抗辯業經原告於前案言詞辯
    論終結前，作為攻擊防禦方法，並經前案所不採而判決確定
    被告就系爭範圍土地具有通行使用權，屬在前案已提出或得
    提出之之攻擊防禦方法，並非新事實，基於既判力遮斷效之
    作用，原告不得於本件訴訟再為主張。原告以與前案判決相
    同之原因事實再提起本件訴訟，有違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
    項第7款、第400條第1項所定之一事不再理原則，自應受前
    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等語置辯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
    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四、按原告之起訴，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，法院
    應以裁定駁回之，無庸命其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
    第7款之定有明文。又除別有規定外，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
    裁判之訴訟標的，有既判力，為同法第400第1項所明定。此
    判決之實質上確定力，亦稱既判力，其內容即為訴訟標的之
    法律關係，於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者，當事人不得就該法
    律關係更行起訴，且於其他訴訟用作攻擊或防禦方法，亦不
    得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。所指一事不再理原則，乃
    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。至所謂同一事件，
    必須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，始為相當
    ，倘此三者有一不同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，自不受確定判
    決之拘束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595號裁判意旨參照）
    。亦即，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，乃指同一事件已
    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。其所謂同一事件，必同一當事人
    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，或就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
    反之判決，或求為與前訴可以代用之判決，否則，即不得謂
    為同一事件，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（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
    字第161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五、經查：　　
　㈠被告前於109年8月19日對原告提起確認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
    權存在訴訟，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就原告共有之系爭範圍土地
    ，在B地被徵收前，有通行權及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
    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權利存在。㈡B地被徵收前
    ，被告應容忍並不得妨礙或阻撓原告在系爭範圍土地通行、
    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
    之行為，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407號判決被告勝訴，原告
    提起上訴，迭經高雄高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，最
    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裁定駁回原告之上訴並於1
    12年8月16日確定，有此等判決、裁定及更正裁定、確定證
    明書、被告前案之起訴狀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159至189、19
    7至201頁），並經本院調取上開事件卷宗，核閱無誤，自堪
    認定。
　㈡原告於112年11月14日對被告提起本件返還借用物之訴，聲明
    ：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，經核上開前
    案確定判決及本件訴訟之當事人完全相同。又被告對原告提
    起之前案訴訟，係請求確認被告對於原告所共有之系爭範圍
    土地，有通行權及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
    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權利存在，在B地被徵收前，被原告等4
    人應容忍並不得妨礙或阻撓原告在系爭範圍土地通行、設置
    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行
    為。原告於前案訴訟中提出與本件相同之主張，即通行使用
    權為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因A地與他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
    ，合併後947地號土地，往北、東可接勝利街，往南可接八
    德路，已非屬袋地，已多面臨路，無通行使用權必要，經原
    告終止及建築線之指定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等語，嗣經本
    院及高雄高分院審理後，判決原告就共有系爭範圍土地之所
    有權，受到法律上之限制，應對被告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，
    判決理由中並明確認定系爭同意書載明無期限、無條件提供
    A地之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通行使用，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包
    括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而原告未舉證證明該建築線業經變更，
    不能認被告之使用目的已完成，在被告不同意終止系爭同意
    書之使用借貸契約之情形下，原告即便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
    之意思表示，亦不生終止效力等情，有此等判決可憑（本院
    卷第161、175、181頁）。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主張依民
    法第470條規定，以被告已無需經由系爭範圍土地通行至道
    路，請求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原告，核與前案訴訟
    為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決，而前案訴訟既經判決確定
    ，依據上開規定及說明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違反一事不再
    理原則，為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
    第1項第7款規定，其起訴即不合法，自應予以駁回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、第95條、第7
    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審查庭  法　官　楊儭華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卓榮杰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審訴字第327號
原      告  林正男  
            林正明  
            卓政防  
            林正昱  
共      同
訴訟代理人  洪仲澤律師
被      告  福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江肇傑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用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不變更訴訟標的，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，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。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起訴時，主張被告應返還下述借用予被告通行之土地，並聲明：被告應將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949⑴所示之範圍（面積127.19平方公尺）、同段953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953⑴所示之範圍（面積316.80平方公尺，下合稱系爭範圍土地）返還予原告。於民國112年12月19日訴狀送達前具狀更正聲明為：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，僅係更正法律上之陳述，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坐落高雄市○○區○○○段000○000○000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全部，下合稱A地）及同段949、953地號土地（權利範圍全部，下合稱B地），原均為原告所共有，應有部分各4分之1。原告於102年月4日將A地出售予訴外人安益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安益德公司）、德聖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德聖公司，與安益德公司合稱系爭2公司），並出具土地通行使用同意書（下稱系爭同意書），約定於B地被徵收前，無限期、無條件、無償提供B地其中自A地建築線起算8米寬之範圍土地即系爭範圍土地，供A地所有權人通行及為相關水電管路鋪設，且承諾此約定之效力及於雙方之繼受人或繼承人，嗣系爭2公司於107年4月10日將A地出售予被告，並將系爭同意書一併讓與被告。惟被告於109年11月10日將A地與同段973、973-5地號土地合併（合併後為947地號土地），往北、東向可接勝利街，往南可接八德路，被告已無需經由B地通行至道路，依民法第470條規定，本件依系爭同意書内容核屬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並已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，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，自屬有據。被告先前起訴確認對B地之通行權存在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（下稱高雄高分院）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（下稱前案二審判決）理由載明，A地業與其他土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且多面臨路等語，足認被告借貸B地之目的確已不存在。前案二審判決理由固稱：被告就B地其中自A地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範圍（即系爭範圍土地），已指定建築線，又系爭同意書既載明「無期限、無條件提供A地之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通行使用」，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既包括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而原告未舉證證明該建築線業經變更，不能認被告之使用目的已完成，則在被告不同意終止系爭同意書之使用借貸契約之情形下，原告即便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之意思表示，亦不生終止效力等語。惟依建築法第48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，又建築線之定義為「基地與已經依法公布的都市計畫道路間的境界線，或是依法有指定退讓之現有巷道邊界線。」而建築線之指定，與都市計畫有關（建築用地與道路用地之位置），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，故無所有權人就計畫道路無通行權即無法之定建築線之情形可言。前案二審判決稱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有包含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被告之使用目的未完成，顯然錯誤理解建築法上建築線之定義，實則系爭同意書僅係通行權之約定，就算沒有系爭同意書之存在，A地建築線之指定仍完全不生影響。綜上，爰依民法第470條規定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。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　　
三、被告則以：被告對於系爭範圍土地具有通行使用權，此經被告提起前案確認之訴，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407號判決被告勝訴，高雄高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即前案二審判決駁回原告上訴後，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裁定駁回上訴確定。原告已於前案以：通行使用權為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因A地與他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合併後947地號土地，往北、東可接勝利街、往南可接八德路，已非屬袋地，已多面臨路，無通行使用權必要，經原告終止及建築線之指定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等語為由，抗辯被告就系爭範圍土地無通行使用權。上開抗辯業經原告於前案言詞辯論終結前，作為攻擊防禦方法，並經前案所不採而判決確定被告就系爭範圍土地具有通行使用權，屬在前案已提出或得提出之之攻擊防禦方法，並非新事實，基於既判力遮斷效之作用，原告不得於本件訴訟再為主張。原告以與前案判決相同之原因事實再提起本件訴訟，有違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、第400條第1項所定之一事不再理原則，自應受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拘束等語置辯，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駁回。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四、按原告之起訴，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，無庸命其補正，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之定有明文。又除別有規定外，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，有既判力，為同法第400第1項所明定。此判決之實質上確定力，亦稱既判力，其內容即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，於確定之終局判決經裁判者，當事人不得就該法律關係更行起訴，且於其他訴訟用作攻擊或防禦方法，亦不得為與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。所指一事不再理原則，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。至所謂同一事件，必須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，始為相當，倘此三者有一不同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，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（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595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亦即，訴訟法上所謂一事不再理之原則，乃指同一事件已有確定之終局判決者而言。其所謂同一事件，必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，或就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決，或求為與前訴可以代用之判決，否則，即不得謂為同一事件，自不受確定判決之拘束（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1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五、經查：　　
　㈠被告前於109年8月19日對原告提起確認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存在訴訟，聲明：㈠確認被告就原告共有之系爭範圍土地，在B地被徵收前，有通行權及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權利存在。㈡B地被徵收前，被告應容忍並不得妨礙或阻撓原告在系爭範圍土地通行、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行為，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407號判決被告勝訴，原告提起上訴，迭經高雄高分院以111年度上字第209號判決，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裁定駁回原告之上訴並於112年8月16日確定，有此等判決、裁定及更正裁定、確定證明書、被告前案之起訴狀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159至189、197至201頁），並經本院調取上開事件卷宗，核閱無誤，自堪認定。
　㈡原告於112年11月14日對被告提起本件返還借用物之訴，聲明：被告應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予原告，經核上開前案確定判決及本件訴訟之當事人完全相同。又被告對原告提起之前案訴訟，係請求確認被告對於原告所共有之系爭範圍土地，有通行權及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權利存在，在B地被徵收前，被原告等4人應容忍並不得妨礙或阻撓原告在系爭範圍土地通行、設置水溝、鋪設柏油道路、安裝自來水管路與電力電信線路之行為。原告於前案訴訟中提出與本件相同之主張，即通行使用權為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，因A地與他地合併為947地號土地，合併後947地號土地，往北、東可接勝利街，往南可接八德路，已非屬袋地，已多面臨路，無通行使用權必要，經原告終止及建築線之指定與土地通行權完全無關等語，嗣經本院及高雄高分院審理後，判決原告就共有系爭範圍土地之所有權，受到法律上之限制，應對被告負有容忍通行之義務，判決理由中並明確認定系爭同意書載明無期限、無條件提供A地之建築線起算8米寬度通行使用，被告借貸B地目的，包括建築線指定使用，而原告未舉證證明該建築線業經變更，不能認被告之使用目的已完成，在被告不同意終止系爭同意書之使用借貸契約之情形下，原告即便為終止使用借貸契約之意思表示，亦不生終止效力等情，有此等判決可憑（本院卷第161、175、181頁）。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主張依民法第470條規定，以被告已無需經由系爭範圍土地通行至道路，請求將系爭範圍土地之通行權返還原告，核與前案訴訟為同一訴訟標的求為相反之判決，而前案訴訟既經判決確定，依據上開規定及說明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，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，為前案確定判決效力所及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，其起訴即不合法，自應予以駁回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、第95條、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審查庭  法　官　楊儭華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 6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卓榮杰


